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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憲裁字第 2號 

聲 請 人 甲  

訴訟代理人 林石猛律師 

 張宗琦律師 

 陳建宏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家暴殺人案件，聲請解釋憲法，本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理  由 

一、本件聲請人因家暴殺人案件，認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

4890 號刑事判決，所適用之中華民國 24 年 1 月 1日公布之

刑法第 272 條第 1 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有違憲疑義，

聲請解釋憲法。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系爭規定將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者法定刑一律提高至「死

刑、無期徒刑」，其單以「尊卑親屬」之身分關係為差別待遇

之標準，其目的雖係為「尊親孝道」之維護，惟刑法第 271

條第 1項之法定刑已可兼顧該目的，是系爭規定係出於恣意，

不符事物本質，難謂具必要關聯而不具正當性，違反憲法第

7條平等權。 

(二)系爭規定之法定刑未能考慮被害人之可歸責性及有處以有

期徒刑之空間，縱個案符合法定減輕事由，仍有刑責過苛之

嫌，已違反憲法第 15條所保障人民生命權及第 23條比例原

則等語。 

三、按於 111年 1月 4日憲法訴訟法修正施行（下同）前已繫屬

而尚未終結之案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修正施行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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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但案件得否受理，依修正施行前即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案件法（下稱大審法）之規定定之；聲請不合法或顯無理由

者，憲法法庭應裁定不受理，憲法訴訟法第 90 條第 1 項及

第 32 條第 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人民聲請解釋憲法，須

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

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

觸憲法之疑義者，始得為之，大審法第 5條第 1 項第 2款定

有明文。 

四、本庭查： 

(一)本件聲請人係於 108年 3月 4日聲請解釋憲法，為憲法訴訟

法修正施行前已繫屬而尚未終結之案件，受理與否應依大審

法第 5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決之。 

(二)聲請人曾就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7年度上訴字第 118號

刑事判決提起上訴，經上開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以上訴不合法

為由，予以駁回，是本件聲請應以前揭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

院刑事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 

(三)綜觀聲請意旨所陳，僅屬一己主觀之見解，泛稱確定終局判

決所適用之系爭規定違憲，並未具體敘明其受憲法所保障之

權利，究遭受如何不法之侵害，亦未具體指摘系爭規定究有

何牴觸憲法之處，其聲請不合法。 

五、綜上，本件聲請不合法，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4 日 

憲法法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呂太郎 楊惠欽 蔡宗珍 

  蔡彩貞 朱富美 陳忠五 

  尤伯祥 

大法官就主文所採立場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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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意 大 法 官 不 同 意 大 法 官 

呂大法官太郎、楊大法官惠欽、 

蔡大法官宗珍、蔡大法官彩貞、 

朱大法官富美 

謝大法官銘洋、陳大法官忠五、 

尤大法官伯祥 

【意見書】   

不 同 意 見 書 ： 陳大法官忠五提出，謝大法官銘洋、尤大

法官伯祥均加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孫國慧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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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5年憲裁字第 2號裁定不同意見書 

陳忠五大法官提出 

謝銘洋大法官加入 

尤伯祥大法官加入 

本件聲請案，涉及中華民國 24 年 1 月 1 日制定公布的

刑法第 272條第 1項有關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的法規範憲

法審查問題。多數意見認定本件不合聲請要件，議決本件應

不受理。本席難以贊同，認為本件符合受理要件，亦具有受

理價值，爰提出不同意見書。 

一、事實背景 

聲請人的父親長年對其母親、聲請人自己及其胞弟實施

家庭暴力行為。105年 7月 23日深夜至翌日凌晨間，聲請人

的父親在聲請人及其胞弟面前，無故辱罵其母親、宣稱要與

其母親離婚，並要求其搬離住處等，對其母親實施家庭暴力

行為。聲請人不滿，與其父親發生口角，持煙灰缸朝其父親

頭部攻擊，復以雙手掐住其父親脖子並將其壓制在地。因其

父親揚言報復，聲請人遂取其母親放置於桌上的剪刀，朝其

父親頸肩猛刺，致其父親多處受傷、大量出血，經送往醫院

救治，仍因前開傷勢而休克死亡。 

聲請人隨後主動透過其胞弟自首。案經檢察官偵查起訴

後，法院判決以聲請人所為係犯行為時刑法第 272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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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下稱系爭規定）的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考量聲請

人於案發後自首及其犯罪情狀顯可憫恕，依刑法第 62 條前

段及第 59條規定酌減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7年 6月確定。 

二、本件爭點 

本件所涉憲法審查問題為：系爭規定，即行為時刑法第

272條第 1項規定：「殺直系血親尊親屬者，處死刑或無期徒

刑」，是否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或人身自由的意旨有違？ 

三、受理價值 

系爭規定的法定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攸關人民

生命權或人身自由。此等基本權，法益價值位階高度重要，

應以嚴格審查標準，審認其違憲與否。 

從憲法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的觀點，系爭規定確有諸多

違憲疑義，具有受理價值。 

（一）比例原則的觀點 

系爭規定針對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行為，於刑法第 271

條第 1項普通殺人罪法定刑度外，特別加重其刑，其目的，

一般多認為係在「維護倫常孝道」。 

此之倫常孝道，係一種直系血親卑親屬對其尊親屬應有

的尊重與愛護。以今日社會重視個人人格獨立自主的理念觀

之，其倫理上正當性基礎，不在直系血親親屬間基於出生或

收養所形成的血統或法定關係，而在直系血親親屬間基於生

育照護、支持關懷或共同生活事實所建立的特殊感情或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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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基於此種特殊感情或親密關係應有的尊重與愛護，固然

是正當、值得保護的法益。然而，其價值位階是否高度重要

到屬「特別重要的公共利益」，有必要在刑法第 271條第 1項

普通殺人罪「處死刑、無期徒刑或 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

定刑度外，特別加重刑度，限縮法官依個案殺人動機、手段、

情節不同，彈性量刑的空間，而以「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為

刑罰手段？不無疑義。 

通常情形下，基於此種特殊感情或親密關係應有的尊重

與愛護，存在於直系血親親屬間。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者，

嚴重破壞此種特殊關係，應從重量刑，固不待言。即使如此，

刑法第 271條第 1項普通殺人罪的法定刑度，以及刑法第 57

條量刑輕重審酌因素的一般規定，已足以因應此一需求，有

無必要另設系爭規定，特別加重刑度？已非無疑。 

更何況，有些情形下，行為人與被害人間形式上存在直

系血親親屬關係，但空有此一法定身分關係，實質上已無感

情或親密關係可言，遑論應有的尊重與愛護！此類情形，多

發生於被害人（直系血親尊親屬）個人的主觀因素或人格特

質，造成行為人（直系血親卑親屬）與被害人間長期不睦、

形同路人，已無感情或親密關係，難以期待行為人尊重與愛

護被害人。 

被害人對行為人或其他親人長年有言語、肢體、虐待或

性暴力行為；被害人缺乏家庭責任感，長期疏遠或遺棄行為

人或其他親人；被害人吸毒、酗酒、賭博、欠債、道德低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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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犯罪成習而拖累行為人或其他親人等，均是實務上常見案

例。本件聲請案所涉情形，即是其中之一。 

類此情形下的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一旦符合系爭規定

所定的身分關係要件，即以顯然極為嚴厲的「死刑或無期徒

刑」為法定刑度，一概加重處罰，將可能使行為人所承受的

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的罪責，而生罪刑不相當、刑責過苛、

違反罪刑相當原則的疑慮。 

退一步言，108年 5月 29日修正公布的現行刑法第 272

條，修正系爭規定，調整其法定刑度，規定：「對於直系血親

尊親屬，犯前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其修正的立法理由如下：「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除侵害

生命法益外，更違反我國倫常孝道而屬嚴重之逆倫行為，故

其法定刑較第 271條殺人罪為重。惟原第 1項法定刑為死刑

或無期徒刑，嚴重限制法官個案量刑之裁量權。司法實務常

見之個案，行為人因長期遭受直系血親尊親屬之虐待，因不

堪被虐而犯本條之殺人罪行，其行為固屬法所不許，惟若只

能量處無期徒刑或死刑，恐又過於嚴苛。爰參酌第 250條侵

害直系血親尊親屬屍體墳墓罪、第 280條傷害直系血親尊親

屬罪之規定，修正第 1項之法定刑為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使法官得視具體個案事實、犯罪情節及動機等為妥適量刑。」 

問題是，刑法第 271條第 1項普通殺人罪的法定刑「死

刑、無期徒刑或 10年以上有期徒刑」，其刑度已屬不輕，修

正後的刑法第 272條，並非「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而係

一概先「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後，再依個案特殊情形或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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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情節輕重具體量刑，其法定刑度是否因此不至過於嚴苛，

是否足以有效舒緩法官個案量刑裁量空間，而當然可以通過

罪刑相當原則或比例原則的檢驗？亦有討論價值。 

更何況，系爭規定的違憲疑慮，不僅是刑度過於嚴苛、

嚴重限制法官個案妥適量刑的裁量空間而已。系爭規定將行

為人殺害的對象，區分為「直系血親尊親屬」與「非直系血

親尊親屬」，而異其法定刑度，是否當然可以通過平等原則的

檢驗？亦有討論餘地。 

（二）平等原則的觀點 

系爭規定以殺害對象是否為直系血親尊親屬，就同一生

命法益的侵害，採取不同刑度，已形成差別待遇。其目的，

固然在「維護倫常孝道」。然而，倫常孝道的維護，是否屬「特

別重要的公共利益」？已非無疑。而區別「直系血親尊親屬」

與「非直系血親尊親屬」，凸顯「直系血親尊親屬」此一特定

身分關係的優越地位，對之加以殺害者，一概加重其刑，是

否與倫常孝道的維護間，具有必要的關聯性？亦有疑問。 

如前所述，倫常孝道是一種直系血親卑親屬對其尊親屬

應有的尊重與愛護。其倫理上正當性基礎，應在人與人間基

於生育照護、支持關懷或共同生活事實所建立的特殊感情或

親密關係。 

然而，此種特殊感情或親密關係，不能與直系血親卑親

屬與尊親屬關係完全劃上等號。直系血親卑親屬與尊親屬

間，存在此種特殊感情或親密關係者，當然有之；不存在此

種特殊感情或親密關係者，亦可能有之。人與人間，即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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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直系血親親屬關係，卻存在此種特殊感情或親密關係

者，亦經常有之。可見人與人間是否值得尊重與愛護，與「直

系血親尊親屬」此一特定身分，並無必然關係。 

系爭規定的行為主體，僅限於具有「直系血親卑親屬」

此一特定身分關係者；殺害對象，僅限於具有「直系血親尊

親屬」此一特定身分關係者。系爭規定的解釋適用，將可能

導致殺害與自己並無特殊感情或親密關係的直系血親尊親

屬，一概依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

而殺害與自己有特殊感情或親密關係的其他親人，如配偶、

子女、兄弟姐妹、直系姻親尊親屬等，卻依普通殺人罪，處

以「死刑、無期徒刑或 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從而，「直系血親尊親屬」與「非直系血親尊親屬」的區

分，是相當可疑的分類。其分類方式，完全以出生或收養所

形成的血統或法定關係為基準。此種關係，是行為人與生俱

來的、命定的、難以改變的、非自己所能自由選擇的關係。 

同樣是殺人行為，系爭規定以此為基準，不問個案中行

為人與被害人間有無特殊感情或親密關係，亦不問殺人動

機、手段或情節輕重，只問被害人有無「直系血親尊親屬」

此一身分、地位或輩分，即「一概加重刑度」，而不是「得加

重刑度」。其差別待遇所欲維護者，與其說是實質的「倫常孝

道」，不如說是形式的「尊親優位」。如此差別待遇是否合理？

實有從憲法保障人民平等權的觀點，予以重新檢視的必要。 

綜上，依本席所見，系爭規定的違憲疑義，具有憲法上

重要性。本件實有從憲法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予以審查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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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應予受理。而與系爭規定具有重要關聯性的現行刑法第

272條，亦有一併納入審查範圍，重新檢視的價值。 


